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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

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与河南九鼎

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鼎金租”）的重大关

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6 年 1 月 21 日，本行与九鼎金租签订同业借款协议，

协议金额 4 亿元，该关联交易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在审议通

过的授信额度内且满足授信约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额度。

二、九鼎金租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；

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吸收

非银行股东 3 个月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；同业拆借；向金融

机构借款；境外借款；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经济咨询；

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注册地：河南省郑州市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200,000 万元，经查询工商信息，

近一年该公司注册资本无变化。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

九鼎金租为本行的控股子公司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认定该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对本

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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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自上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后，九鼎金租与本行的授

信类关联交易金额再次累计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%，

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该授信

类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股东会、董事会、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

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、第

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批通过《关于向河南九鼎金融租

赁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此次协议

签订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等监管部门要求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

对关联交易双方公平合理，定价和交易条件遵循一般市场化

原则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对本

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不会因此

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，亦不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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